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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侯县 人民政府办公 室文件

侯政办规〔2023〕4号

闽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闽侯县山区半山区食用菌产业
发展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

廷坪乡、大湖乡、洋里乡、小箬乡、鸿尾乡、白沙镇、竹岐乡、

荆溪镇人民政府，县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：

《闽侯县山区半山区食用菌产业发展项目实施方案》已经县

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执行。

闽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4月 2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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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侯县山区半山区食用菌产业
发展项目实施方案

为促进我县山区半山区食用菌产业发展，充分发挥我县山

区半山区气候、原辅材料等区位优势，挖掘山区半山区农业生

产潜力，提高山区半山区农户发展食用菌生产的积极性，优化

布局，突出特色，集成创新，促进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，做大

做强，有效提高产业效益，促进农民增收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补助对象

本政策适用于我县山区半山区乡镇（廷坪乡、大湖乡、洋

里乡、小箬乡、鸿尾乡、白沙镇、竹岐乡、荆溪镇关源片）从

事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农业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等

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。

二、项目补助标准

项目补助方式为“先建后补”。每个项目单位最多可以联合

申报 3 个项目，每个项目单位补助总额不超过 50 万元。

1.食用菌袋栽（地栽）成本补助：当年新植食用菌集中连

片种植 5 万袋（5 亩）以上，同一地块可连续补助 3 年（每年

均需核定种植面积）。

补助标准：菌袋种植 0.4 元/袋（平方尺）。每家企业补助

不超过 10 万元。

2.食用菌钢架大棚项目：大棚建设用地必须符合国家相关

政策并提供设施农用地备案相关材料。当年新建钢架大棚，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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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连片建设面积 5 亩（棚内面积）以上，建设标准不低于省定

温室大棚一标准。

补助标准：1 万元/亩。

3.食用菌种植大棚内层架（不低于 5 层）补助：当年新建

且集中连片基地面积不少于 5 亩。

补助标准：给予钢制内层架每亩 3000 元、竹木内层架每

亩 1000 元补助。每家企业补助不超过 10 万元。

4.食用菌生产加工及辅助设备补助：对当年新购置的食用

菌种植、管理、加工设备进行补助。

补助标准：购置金额的 50%补助（需提供购置正规发票及

银行汇款记录）。每家企业补助不超过 20 万元。

5.食用菌生产物联网系统补助：对当年新建的食用菌生产

物联网系统进行补助，企业基地面积不少于 20 亩，配置光照、

温度、湿度、田间小气象站、移动终端查看等系统。

补助标准：系统总造价的 50%补助（需提供建设合同、正

规发票及银行汇款记录）。每家企业补助不超过 10 万元。

6.食用菌采后保鲜冷库项目:当年新建用于食用菌采后保

鲜、促进产品均衡上市所需的冷库设备建设，冷库库容达到 100

立方米以上的。

补助标准：2 万元/100 立方米（需提供建设合同、正规发

票及银行汇款记录）。每家企业补助不超过 10 万元。

三、项目申报流程及确认

1.项目申报：项目实施单位及时填报《闽侯县山区半山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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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用菌产业发展项目补助资金申报表》（见附件）向乡镇提出

申请，并对项目申报资料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不得以虚报、

伪造等手段骗取专项资金，申请表及相应材料一式四份。申报

时间截止 8 月 31 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各有关乡镇应对申报材

料完整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核，对符合申报要求的项目汇总后予

以行文上报县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。同一项目建设内容不得多

头申报和重复申报，不得重复补助。

2.申报材料：项目申报表、项目单位营业执照、土地流转

合同、项目建设前（中、后）图片、项目地理位置示意图（代

表性位置经纬度）。

3.项目确认：县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对项目进行审核后在

政府网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 7 天，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县政府审

定后下达批复（资金）到各乡镇。

四、项目验收办法

1.项目统一由各乡镇自行组织验收。

2.项目验收采取实地检验（面积采用皮尺、GPS、地形图

等工具进行丈量）、查阅资料等办法评价和审定。

3.项目验收相关材料提供：

①申报单位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②项目建设前中后影像资料；

③设备购置、物联网及保鲜库建设等需提供相应合同，正

规发票、银行汇款记录等财务证明资料；

④项目补助资金超过 20 万元的需提供项目财务专项审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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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。

4.验收表需现场填写，并经验收组全体人员签字、业主签

字确认。

五、项目资金管理。项目验收合格后，各乡镇应在乡镇政

务公示栏及项目所在地行政村政务公示栏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

7 天，公示无异议后下达补助资金。各乡镇要加强资金管理，

严格按照资金规定用途做到专款专用，并做好项目档案管理，

确保随时可查、内容完整。

项目资金不得列支下列费用：

1.项目实施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、奖金、津贴、补贴、劳

务费等工资性支出和福利性支出；

2.与农业生产设施无关的固定资产购置支出；

3.从项目资金中提取管理费；

4.其他与项目无关的支出。

六、其他事项：《食用菌补助方案》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

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具体由县农业农村局负

责解释。

附件：闽侯县山区半山区食用菌产业发展补助资金申报
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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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闽侯县山区半山区食用菌产业
发展项目资金申报表

项 目 名 称：

项目单位（签章）：

项目申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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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

企业名称

企业地址 邮编

单位属性
□龙头企业（○国家级○省级○市级○其他）

□农民专业合作社 □家庭农场

负责人姓名 电话 手机

联系人姓名、

电话、Email

单位概况

（限300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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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概况

1.项目名称

2.项目属性 ○新建 ○扩建 ○改建 ○其他

3.建设地点

4.代表性地

点经纬度

5.项目总投

资（万元）

6.申请县级补助金

额（万元）

7.主要建设

内容及规模

8.项目投资

估算（万元）

项目分项名称
预算金额（万元）

自 筹 申请县级补助

1

2

3

4

5

6

...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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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项 目

实 施 单

位承诺

我单位承诺，在本项目申报过程中所提供材料的数据和其他信息

真实有效，且不重复申报，由申报材料不实及项目实施过程违反有关

规定所引起的一切责任自负。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项目实施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10.项目

所 在 乡

镇意见

领导签字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